
公告编号：2019-014 

证券代码：835707         证券简称：企汇网         主办券商：中原证券 

 

河南企汇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河南企汇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6月 5日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了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13），就信息披露义务人李绍华持有公司

股份的权益变动情况进行了披露。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权益变动相关规则理解

不到位，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公司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存在部分信息遗漏

和错误，具体情况如下： 

由于锐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 64.00%，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李春喜、邵素萍夫妇分别持有锐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50%股权，从而二人合

计通过锐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64%的股份。李少杰为李春喜、邵素

萍夫妇之子，李春喜、李少杰均为公司现任董事，李春喜、邵素萍、李少杰三人

共同签署有《一致行动协议》，故李春喜、邵素萍、李少杰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

人。经公司事后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李绍华进一步联系后核实确认，李绍华系李春

喜、邵素萍夫妇之女，与李少杰系姐弟关系。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本办法所称一致行动人、

公众公司控制权及持股比例计算等参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对一致行动具体规定为“本办法所称一致

行动，是指投资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扩大其所能够支配的

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的行为或者事实。在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

益变动活动中有一致行动情形的投资者，互为一致行动人。如无相反证据，投资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一致行动人：（一）投资者之间有股权控制关系；（二）

投资者受同一主体控制；（三）投资者的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中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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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同时在另一个投资者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四）投资者参

股另一投资者，可以对参股公司的重大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五）银行以外的其

他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为投资者取得相关股份提供融资安排；（六）投资者

之间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七）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份

的自然人，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八）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九）持有投资者 30%以上股

份的自然人和在投资者任职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父母、配偶、子女

及其配偶、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等亲属，

与投资者持有同一上市公司股份；（十）在上市公司任职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前项所述亲属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或者与其自己或者其前项所述

亲属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同时持有本公司股份；（十一）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与其所控制或者委托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持有本公司股

份；（十二）投资者之间具有其他关联关系。一致行动人应当合并计算其所持有

的股份。投资者计算其所持有的股份，应当包括登记在其名下的股份，也包括登

记在其一致行动人名下的股份。投资者认为其与他人不应被视为一致行动人的，

可以向中国证监会提供相反证据。” 

由于李绍华与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李春喜、邵素萍、李少杰系亲属关系，参

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第九款、第十款，且信息披露义务人未

能提供相反证据，故李绍华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与李春喜、邵素萍、李少杰通过

锐旗资本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构成一致行动，该四名自然人在公司中

直接及间接拥有的股份应当合并计算，并按照合并计算后的股份变动情况披露权

益变动报告书。 

李绍华未在公司任职，且其并未与李春喜、邵素萍、李少杰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由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对权益变动相关规则制度理解不到位，导致李绍华

仅以其自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按照权益变动相关规则在其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占比达到 10.00%后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告编号：2019-013）并进行了暂停

交易，未能按照其与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后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及暂停交易，提交公司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存在部分信息遗漏和错误。

现信息披露义务人就其权益变动报告书予以补充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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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 1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上披露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后）》（公告编号：2019-

015）。 

敬请投资者以信息披露义务人更正后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更正后）》（公告

编号：2019-015）为准，我们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

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河南企汇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6月 13日 


